[bookmark: _GoBack]湖北大学研究生“三助一辅”工作津贴发放表
	姓 名
	学号
	农行卡号
	身份证号
	学院
	年级
	类别（博士/硕士）
	月标准
	月数
	小计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总计（大写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￥

	发放
时间
	   年      月　　至          年      月 

	科研项目负责人、聘用部门（单位）意见
	项目类别：  科研（纵向□　　横向□）、　非科研□
项目名称：
项目财务编号：


经办人：   　　　　　　    证明人: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负责人：          
电话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意见
	


　　　　　　

　负责人：
           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研究生院意见
	

　　　　　


负责人：
          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说明:　　 1、科研项目负责人、聘用部门（单位）意见栏负责人签字时请注明项目名称和项目财务编号，多个项目则须注明每个项目列支金额；
　　　2、工作津贴发放时间为每月25日～30日；
3、科发院仅在“科发院意见”栏签署“助研人员”发放工作津贴意见；
4、此表可延伸。
